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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2/2021_2022__E5_90_8C_

E4_B8_9A_E6_8B_86_E5_c80_302701.htm 中国人民银行令(

〔2007〕第3号)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等法律规定，中国人民银行

制定了《同业拆借管理办法》，经2007年6月8日第13次行长

办公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8月6日起施行。行长：

周小川二○○七年七月三日同业拆借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

一条 为进一步发展货币市场、规范同业拆借交易、防范同业

拆借风险、维护同业拆借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

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

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之间进行

的人民币同业拆借交易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同业拆借，是指

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（以下简

称同业拆借市场）的金融机构之间，通过全国统一的同业拆

借网络进行的无担保资金融通行为。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网

络包括： （一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电子交易系统； 

（二）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拆借备案系统； （三）中国

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交易系统。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

同业拆借市场进行监督管理。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必

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，从事同业拆借交易接受中国人民银

行的监督和检查。 第五条 同业拆借交易应遵循公平自愿、诚

信自律、风险自担的原则。第二章 市场准入管理 100Test 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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